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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金對人身保險業動用範圍及限額規定 

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9 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保財字第 10100087790 號函核定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4 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保財字第 10302510160 號函核定  

中華民國107年9月26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保財字第10701166750號函核定 

一、本動用範圍及限額依據保險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一百四十三條之

三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 

二、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金(以下簡稱本基金)之墊付適用於依我國法

律設立許可之本(外)國人身保險業在我國境內銷售之有效保險

契約，但不包括下列契約：  

(一) 未經我國法令許可之保險業在國內所銷售之保險契約。  

(二) 國內人身保險業之國外(總)分支機構在國外銷售之保險契

約。  

(三) 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部分。  

(四) 依據勞工退休金條例年金保險實施辦法規定銷售之勞退企

業年金保險契約及勞退個人年金保險契約。  

(五)再保險契約。  

三、本基金對每一保險公司單一動用事件依據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

三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墊付之範圍、單項金額及總額限制如下：  

(一)身故、失能、滿期、重大疾病（含確定罹患、提前給付等）

保險金：以每一被保險人計，每一保險事故；或每一被保險

人之所有滿期契約（含主附約），為得請求金額之百分之九

十，最高以新臺幣三百萬元為限。  

(二)年金（含壽險之生存給付部分）：  

以每一被保險人計，所有契約為得請求金額之百分之九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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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年最高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。  

(三)醫療給付（不包含長期照護給付）：  

以每一被保險人計，每一保險事故為得請求金額，每年最高

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。  

(四)長期照護給付：  

以每一被保險人計，每一保險事故為得請求金額，每年最高

以新臺幣二十四萬元為限。  

(五)解約金給付：  

以每一被保險人計，為得請求金額之百分之二十，最高以新

臺幣一百萬元為限。  

(六)未滿期保險費：  

以每一被保險人計，為得請求金額之百分之四十。  

(七)紅利給付：  

以每一被保險人計，為得請求金額之百分之九十，最高以新

臺幣十萬元為限。  

前項各款之得請求金額，為扣除欠繳保險費、自動墊繳保險費本

息及未償還之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。  

本基金之動用如有不足支應墊付之虞或有特殊情況需要，得於經

董事會決議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調整第一項各款之墊付比例、

單項金額及總額限制。  

四、本基金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動用時，

除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墊付案件外，應於三個月內完

成墊付申請之受理作業。但有正當理由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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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至六個月。  

本基金完成墊付申請之受理作業後，須經審核調查確實符合各項

墊付之要件，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，始得依本基金擬訂並報經

主管機關核准之墊付範圍及限額撥款墊付之。  

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案件，如係於主管機關依本法第

一百四十九條第三項派員接管、勒令停業派員清理或命令解散之

程序完結前提出墊付申請者，本基金仍應依前項規定之程序辦理。  

五、本基金辦理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墊支之總

額，以保險業合併或承受其契約所遭受之損失為限。  

前項所稱保險業合併或承受其契約所遭受之損失，應以人身保險

業合併或承受其契約時，以該經營不善同業所讓與資產、負債、

有效保單契約及其他影響合併或承受該保險業價值為範圍，就調

整後淨值、保單有效契約價值及資本成本等單項金額所核算之隱

含價值作為評估基礎。 

前項隱含價值之計算，須審酌該保險業營運及外在金融市場之發

展情況，就下列各項影響因素擇定合理之假設基礎：  

(一) 投資報酬率：應參考整體人身保險業所經營業務、過去實際

之資金運用績效、當時市場可行之投資各項工具特性及法令

規定情形，擬定未來實際可行之資產配置計畫，估計該保險

業之投資報酬率及其可能之變動趨勢。  

(二) 風險折現率：除參採評估當時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

（以下簡稱保發中心）所公布供保險業採用之各主要幣別無

風險利率資料外，並得以評估當時主管機關規定之相關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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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際利率範圍調整為風險折現率。 

(三) 死亡率：應參考該保險業之商品結構、經驗死亡率推估未來

發展趨勢，及保發中心公布之業界相關險種之死亡率統計資

料，設定相關死亡率。 

(四) 罹病率：應參考該保險業之經驗罹病率推估未來發展趨勢，

及參考保發中心公布之業界相關險種之罹病率統計資料，設

定罹病率。若無法獲得適當之經驗資料，亦可參考其他相關

單位公布之發生率統計或研究資料，作適當之調整。 

(五) 脫退率：應參考該保險業之經驗脫退率推估未來趨勢，及業

界相關統計資料，設定脫退率。 

(六) 費用率：應參考該保險業過去經驗所得之單位費用率、佣金

率、各項業務津貼獎金、再保險成本、安定基金提撥率、營

業稅以及通貨膨脹率等資料，設定費用率。  

本基金應委聘外部專業機構或人士進行核算及評估墊支金額之總

額限制，並經本基金認可後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准。 

六、本基金依據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低利

貸款及第九款之動用，依主管機關發布之「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

金組織及管理辦法」第六條規定，個案擬訂動支計畫，報經主管

機關核准後辦理。  

七、本動用範圍及限額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